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濫用藥物尿液採集及監管作業程序 
 

1. 為防止濫用藥物尿液檢體於採尿室被稀釋、攙假或調換，採尿時應有同性別採

尿人員在旁監看。 

2. 當受檢者到達採尿室時，採尿人員應先核對受檢者之身份證明文件。 

3. 採尿前採尿人員應請受檢者脫去足以夾藏攙假物質之衣物，如外套等，並將個

人之手提箱、皮包等隨外套放置在外，但可保留個人隨身之錢包。 

4. 尿液檢體應先採集於壹瓶並由採尿人員會同受檢者當面將尿液檢體分裝成兩

瓶，分別標示甲瓶及乙瓶，每瓶至少應有三十毫升。 

5. 若尿液採集量不足時，應另行採集後合併之，以達到所需之量。採尿單位可每

隔三十分鐘提供約二百五十毫升之飲用水以促進排尿。但提供之總水量以七百

五十毫升為限。 

6. 採尿後，採尿人員應於尿液檢體貼上載有採尿日期、檢體編號及其他所需資訊

之辨認標籤，並應立即檢視尿液檢體之溫度、顏色及是否有浮懸物存在，發現

有任何不尋常時，應記錄於檢體監管記錄表之備註欄。 

7. 採尿人員在尿液檢體封緘前應保持於受檢者視線內，會同受檢者於封條按上左

手大拇指指印封緘後，由採尿人員負保管、存放、運送至檢驗機構之責。 

8. 所有有關尿液檢體之資訊均應記錄於「檢體監管記錄表」 

(KMUH.TO.40530104A)上，包括尿液檢體編號、委驗機構名稱與地址、電話、

檢驗項目，採尿單位名稱、地址與電話，採尿人員姓名、採尿時間及重要特殊

跡象（如尿液溫度或顏色異常時，應予記錄）等資訊及每次檢體採集、處理及

存取之時間、目的與其存取人員，受檢者亦應填寫個人資料並簽名（第二、三

聯），確認其上記載之事項無誤，第一聯連同尿液檢體送交高醫 毒物室，第二

聯由採尿單位留存，第三聯由送驗單位存檔。送交檢驗機構之檢體及檢體監管

紀錄表不得有受檢者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等足以辨認個人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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